附件三：对策类课题申报要求
今年对策类课题的申报仍以最终成果方式申报，旨在引导和鼓励社科界深入调研，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转化的实效，为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
一．申报方式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围绕省委提出的“五水共治”、“五措并举”，全面深化改革，再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高依法治理能力，浙江“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等重大主题，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现实问题，深入开展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发现真问题，找出真答案。

二．受理及立项方式

省社科规划办常年受理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申报，并委托专家进行筛选鉴定。根据省社科联《社科成果要报》采纳摘编及领导批示或部门采纳情况，结合省社科规划学科组专家筛选鉴定意见，给予一般项目或重点项目等立项等级。每人每年原则上限立一项，在研省部级（含）以上课题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不能重复申报省社科规划对策类课题。采用上下半年分期立项，提交申报材料截止时间分别为上半年立项的5月底，下半年立项的11月底。

三、材料和时间要求

1.《对策类课题申报表》A3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一式4份+电子稿；
2 研究报告A4纸双面打印，一式4份+电子稿；
3.成果要报A4纸双面打印，一式4份+电子稿（一般控制在3000字以内）
4.汇总表1份+电子稿（请严格按照样表格式用EXCEL文件格式制作）。
5.截止日期为2014年4月9日。逾期不予受理。

